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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：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辦理程序示意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
 

辦 理 者：申 請 人 
(一) 

檢具土地使用同意書、變更計畫書圖

申辦都市計畫變更 
 

辦 理 者：申 請 人 (二) 

受理變更審請並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
 

辦 理 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(三) 

環境影響說明或評估審查(

依環評法規定) 

辦理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(環境保護單位) 

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及 

轉報核定 

辦理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(都市計畫單位) 

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 

(依水土保持法規定) 

辦理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(農政單位) 

(四)之一 (四) (四)之二 

都市計畫變更核定及轉報備案之審議 
 

辦理者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
(五) 

簽訂協議書 
 

辦理者：申請人 
           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(六) 

核定或備案及發布實施並核發開發許可 
 

辦理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(七) 

申請雜照興闢公共設施，移交地方政府，

並完成捐贈土地之移轉登記及現金之提供 
 

辦理者：申請人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(八) 

申    請    建    造    執   照 
 

辦 理 者：申 請 人 
(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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